
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師升等審查細則 

104 年 4 月 29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
106 年 4 月 12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議通過 
106 年 4 月 18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

111 年 5 月 1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
112 年 9 月 27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

112 年 10 月 18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
113 年 10 月 16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臨時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 一 條  國立金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（以下簡稱本學系）為審

查教師升等案時，就教學、服務及研究等項目予以客觀評分，依據本校教師升

等審查辦法第 6 條訂定「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師升等審查細則」

（以下簡稱本細則）。 

第 二 條  教學及服務成績評分方式，依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基準表辦理，以

70 分為合格。 

第 三 條  學術研究成績以符合下列條件為合格： 

            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應發表於國內外期刊 

                一、升等教授至少 3 篇。 

                二、升等副教授至少 2 篇。 

                三、升等助理教授至少 1 篇。 

            若提出共同著作，送審人應為代表著作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。  

            本系教師申請升等亦可選擇「技術研究」或「教學實踐研究」等，其審定範圍

及方式，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之規定辦理。送審人應為代表著作之第一作

者或通訊作者，且不宜與論文之指導教授共同掛名。 

第 四 條  教師申請升等審查時，其教學、服務及研究成績均合格者，始得提請系教評會

審議。 

第 六 條    本細則若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七 條    本細則經系、院教評會議通過，送校教評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

正時亦同。 

 


